
香港公司成立后，若该公司要终止营业，必须到税务局递交注销申请文件。

注销流程：

1、

注册处受理后在 2-3个工作日下发受理通知书

2、税务局会在 2-3个月左右查：是否有欠税表、欠费用、欠资料等

3、如没有问题会在 1-2个月左右下属“不反对通知书”

4、如有问题没处理好，会下发“反对注销通知书”，我们再补齐全资料后才能继

续

5、拿到“不反对通知书”后+撤销注册申请书一起交到注册处

6、注册处在 2-3个月进行公告，公告期间没人反对后，公司正式“已告解散”




